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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县城市智慧停车场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市县及行业专项规划概况

丹巴县位于甘孜州东部，区域面积 5649 平方千米，全县海

拔 1700 米—5820 米，辖 9 镇 3 乡 4 社区 136 个行政村。年末常

住人口 4.9872 万人，出生率 6.23‰、人口自然增长率 2.55‰。

县境内拥有 AAAA 景区——甲居藏寨景区，AAA 景区——中路景

区、梭坡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丹巴古碉群”、“丹

巴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代石棺葬墓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藏族碉楼营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个、州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34 个。丹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早在 4000 年前

即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是嘉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和传承中

心，东女文化、西夏文化底蕴深厚，使丹巴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

民族融合的典范县。这里地域特色鲜明。嘉绒文化、丹巴美人、

藏式碉楼、美丽藏寨尤为有名，独特的嘉绒文化、西夏皇族后裔

禀赋和唐代“东女国”遗风流韵造就了丹巴女孩的独特魅力，是

全国公认的“美人谷”，现存藏式碉楼 562 座，被誉为“东方金

字塔”，嘉绒藏寨与古碉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嘉绒藏寨碉楼文化

遗产，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高度融合的有机整体。这里红色文

化浓郁。红军长征翻过的最高雪山—党岭雪山，红军历史上第一

个以藏民族为主的武装力量—丹巴藏民独立师，第一个建立党、

政、军、群的革命根据地遗址—红五军团政治部旧址，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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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红色文化名城的有力佐证。 

 

（二）项目情况 

1．参与主体 

（1）实施机构：丹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项目业主：丹巴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丹巴县城市智慧停车场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交

通基础设施领域，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 

在县城核心区建立城市智慧停车场多处，满足游客及市民的

需求，具体规模是：新增智慧停车位 1500 个，改造现有停车位

700 个，新增充电桩 500 个。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投资估算合理，经济效益突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

特点之一是受益面广，是面向全社会的。本项目的建设，是促进

丹巴县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民心工程，符合党和政府加强人文事

业的要求，项目的建设将改善丹巴县的人居基础设施条件，使新

城区环境景观得到有效改善，文化、休闲设施得到强化，有效提

升城市品质，改变城市形象。 

 

（二）社会效益分析 

（1） 项目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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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位于丹巴县核心城区，项目的建设将极大改善城区居

民生活环境，有效提升城市品质，改变城市形象。同时能使城区

内环境景观得到有效改善，文化、休闲设施得到强化，对居民的

生活也提供了保障。项目的建设将极大改善新城区居民生活环

境，有效提升城市品质，改变城市形象。 

（2） 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由于环境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区域投资价值

的提升，将吸引更多的人流和资金的流入，促进周边配套设施的

建设，对增加人民群众收入也具有积极的影响，从而对片区的经

济建设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从而促进该片区建成现代化的商贸

区。 

（3） 项目建设对社会民生的影响 

通过大力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工作，能够大大提高城市的品味

和档次，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聚

集人才、聚集资金、聚集技术、聚集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提升城

市综合竞争力，极大地推动了丹巴县经济建设。 

（4） 项目建设对丹巴县长远发展战略的影响 

项目建设是落实工作的具体措施，所以项目的实施不仅是对

规划的落实和近期重点工程的推进，而且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好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对于实现"十

四五"战略目标和新一届党委政府工作良好开局，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丹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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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拼抢机遇、

追赶跨越"主题主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民生改善为根本，全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更加坚实基础。加强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优美、舒适、方便的生活居住环

境。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 投资估算 

经测算，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8,5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

用 7,223.00万元，占总投资的 84.98%；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33.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27%；基本预备费 436.00 万元，占总投资

的 5.13%；建设期利息 308.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62%。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集情况 

本项目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业主自

筹等。本项目总投资为 8,500.00万元，资金构成如下： 

（1）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6,800.00万元，占

总投资 80.00 %。 

（2）业主自筹资本金 1,700.00 万元，占总投资 20.00%。 

2.资金使用计划 

结合本项目建设计划，本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时间 资金使用计划（万元） 
资金来源 

业主自筹（万元） 本次债券融资（万元） 

2022年 2,800.00 800.00 2,000.00 

2023年 5,700.00 900.00 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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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500.00 1,700.00 6,800.00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 

丹巴县城市智慧停车场项目投入使用后，丹巴县城市智慧停

车场项目的收益用于项目产生的债券本息，项目运营期间，本项

目收入主要来源为停车位收入、充电桩收入。。 

（1）停车位收入 

停车位数量：2021 年丹巴县全县有 AAAA 景区 1 个，AAA 景

区 2 个，全国旅游重点村 2 个。全年接待游客 298.01 万人次，

旅游综合总收入达到 32.78 亿元，游客及旅游收入逐年增加。丹

巴县政府为做好旅游基础建设，满足游客及周边居民的需求，新

建智慧停车位 1500 个，改造现有停车位 700 个，总计 2,200.00

个，该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对外停车的车位为 2,200.00 个。 

收费标准：参考丹巴县的停车费收费标准，按丹巴县市内停

车场临时停车起步价为5-10元，超过一小时为2-4元，封顶30-50

元。而室外停车为 10-15 元/天。本项目停车费定价为 4 元/次。

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单价每三年增长 5%。 

白天周转次数：参考停车场周围的车流量，本项目建成后预

计每个停车位每天周转次数为 3 次。 

使用率：预计运营期的第一年（2024 年）停车位使用率为

60%，以后每年增加 5%，增加（2027 年）至 75%后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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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预计本项目运营期间停车位收入为 6,005.37 万元。 

（2）充电桩收入 

充电桩数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35 年）》，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

型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提出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

右，表明新能源汽车将逐渐取代燃油车，成为未来的主流。丹巴

县作为旅游城市，2021 年接待了游客 298.01 万人次，除了本地

居民对充电桩有需求外，自驾游的游客也对充电桩具有巨大需

求。考虑到丹巴县经济的长远发展及新能源汽车未来趋势，本项

目将安装 500 个新能源充电桩，以适应未来需求。 

收费标准：按照国家发改委文件《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

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668 号)规定，充电设

施经营企业可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及充电服务费两项费用。

根据四川省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电费收费标准在 0.52-0.64 元/

千瓦时之间，根据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发改价格【2017】

611 号文件，规范充电桩服务费为 0.6 元/千瓦时。综上预计充

电费用在 1.12-1.24 元/千瓦时之间，取中间值 1.18 元/千瓦时。

根据市场公开信息，一般家用汽车电池容量为 54-60Ah 之间，汽

车充满电价格在 63.00 元到 70.00 元左右的价格。考虑到丹巴县

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汽车充电的实际情况，充电桩每次收费单价

暂定为 50.00 元/次。同时，考虑通货膨胀，收费标准每三年上

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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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率：考虑到充电桩安装地点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

充电桩每天预计周转 2 次。 

使用率：运营期第一年（2024 年）的使用率为 60%，之后每

年上涨 5%，增长至（2027 年）75%后保持不变。 

预计运营期间充电桩不含税收入总计 11,695.71 万元。 

综上，本项目运营期间的总收入为 17,701.08 万元。 

2.项目成本 

本项目运营期内项目成本主要包括职工薪酬、维修费用、充

电桩运营成本、管理费用、税金及附加。 

①职工薪酬 

本项目分别建设四个标段，停车场分布在不同位置，预计停

车场五个，而其中的充电桩为自充电，考虑到停车场的出入口分

开，预计运营期内需要员工 10 人；根据《丹巴县人民政府 2021

年工作报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536.00 元，预计

运营期第一年（2024 年）人均工资为 4.27 万元，考虑通货膨胀

等因素的影响，预计职工薪酬保持现在的增长率，每年增长8.1%。

预计运营期内职工薪酬共计 535.93 万元。 

②维修费用 

维修费用按年折旧费用的 10.00%计算，运营期间维修费用

合计为 222.25 万元。 

③充电桩运营成本 

本项目按照充电桩不含税收入的 35%预估充电桩运营成本，

总计 4,09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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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按年不含税收入的 1.00%计算，运营期间管理费用

合计为 177.01 万元。 

⑤税金及附加 

按照《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征收教

育附加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征收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

加按应交增值税的 5.00%、3.00%、2.00%计算。本项目运营期内

税金及附加合计为 27.28 万元。 

（2） 财务费用 

本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 6,800.00 万元，专项债券利息参考

近三期四川省同品种同期限专项债券发行票面利率 3.50%计算，

本次专项债在运营期利息合计 2,072.00 万元。 

（3） 折旧费用 

本项目的固定资产成本为投资总额扣除增值税进项税的余

额作为原始成本，即 7,798.17 万元。根据《中共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本项目按照 30 年进行测算，净残值率为

5%测算；预计运营期折旧费用共计 2,222.48 万元。 

综上，本项目运营期间的总成本为 9,350.45 万元，其中：

运营成本 5,055.97 万元、折旧费用 2,222.48 万元、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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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2.00 万元。 

（二）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本次丹巴县城市智慧停车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债券发行规模 6,800.00 万元，债券拟于 2022 年、2023 年分期

发行，每期期限 10 年，利息费用按照每年 3.50%的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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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县城市智慧停车场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合计 

一、资金流入 2,800.00 5,700.00 1,563.44 1,693.73 1,824.01 2,052.02 2,052.02 2,052.02 2,154.62 2,154.62 2,154.62 26,201.08 

项目资本金 800.00 900.00          1,700.00 

债券资金 2,000.00 4,800.00    -      6,800.00 

项目收入流入   1,563.44 1,693.73 1,824.01 2,052.02 2,052.02 2,052.02 2,154.62 2,154.62 2,154.62 17,701.08 

二、资金流出 2,800.00 5,700.00 682.62 717.52 752.69 811.75 816.12 820.85 856.79 2,866.83 5,602.80 22,427.97 

建设投资 2,730.00 5,462.00          8,192.00 

经营成本   444.62 479.52 514.69 573.75 578.12 582.85 618.79 628.83 634.80 5,055.97 

本息支出 70.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238.00 4,968.00 9,180.00 

其中：支付本金 - - - - - - - - - 2,000.00 4,800.00 6,800.00 

其中：支付利息 70.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238.00 168.00 2,380.00 

三、现金流净额 - - 880.82 976.21 1,071.32 1,240.27 1,235.90 1,231.17 1,297.83 -712.22 -3,448.19 3,773.11 

四、累计现金流净额 - - 880.82 1,857.03 2,928.35 4,168.62 5,404.52 6,635.69 7,933.52 7,221.30 3,773.11  

注：本项目预计于2022 年10 月开工，2024 年09 月竣工。收入、成本及现金流按年度进行测算，第1 年指2022 年10 月至2023 年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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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绩效目标 

本次债券融资项目运营期内总收入 17,701.08 万元，运营成

本（不含折旧）5,055.97 万元，项目总收益 12,645.11 万元，

债券存续期现金净流入为 3,773.11 万元，存续期本息总额为

9,180.00 万元(利息费用+偿还本金)，因此债券存续期内本息覆

盖倍数为 1.38，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次债券融资项目在不超预算总投资的前提下，预计于

2024 年 10 月前竣工验收且竣工验收达标率大于等于 95%，将改

善丹巴县的人居基础设施条件，使新城区环境景观得到有效改

善，文化、休闲设施得到强化，有效提升城市品质，改变城市形

象。 

六、潜在影响项目的风险评估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发展投资[2012]2492 号关

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暂行办法》的通知，本项目属低风险。 

七、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

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

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

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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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

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

回。 

八、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职责 

丹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次债券发行的主管部门，对信

息披露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主管部门将会配合

做好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认真审核该项目资金需求，

及时准确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工作。

项目运行过程中，主管部门将主动披露项目施工期间的施工进

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运营期间的收支情况等信息。

在债券资金管理方面，行业主管部门将会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

责任，加强成本控制，确保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并按

照规定及时足额上交。债券对应资产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将会协

同财政部门将各类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资产纳入

国有资产管理，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产

日常统计和动态监控。 

丹巴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是项目单位，职责为严格

按照项目进度使用资金并用于项目的资本性支出，不得截留、挤

占和挪用，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九、补充说明 

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6800 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要求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2023 年已发行 2220万元。本次拟

继续发行 4580 万元，期限 10 年。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

发生变动，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年发

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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